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32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馬家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營偵字第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馬家鴻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

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iPhone行動電話貳支（含門號000000000

0、0000000000號SIM卡各壹張）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

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

第12行所載：「臺灣、美國職業籃球等體育賽事」，更正

為：「臺灣、美國職業棒球等體育賽事」；第20行所載：

「1％〜3％」，更正為：「千分之1至千分之3」外，其餘均

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

第2項，刑法第28條、第266條第2項、第268條、第55條、第

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前段、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

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主文。

三、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黃銘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周紹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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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卓博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5萬元以下罰

金。

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

者，亦同。

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

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營偵字第90號

　　被　　　告　馬家鴻　男　OO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馬家鴻於民國000年0月間經由網際網路，向不詳姓名年籍之

成年男子取得「永盈」（網址：mg.un568.net）賭博網站代

理商層級之帳號、密碼，而取得創設下線會員帳號之權限

後，竟與真實身分不詳之賭博網站經營者等人共同基於利用

網際網路賭博、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

絡，自民國000年0月間某日起至同年12月7日15時19分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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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查獲時止，在不特定地點，以手機連結網際網路，再以具

管理權限之帳號及密碼登入「永盈」賭博網站，擔任前揭賭

博網站之代理商，利用前揭賭博網站之管理介面，開設帳

號、密碼予其所招攬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丘」、

「哲哲」等賭客，用以登入該賭博網站下注簽賭，其賭博方

式係以臺灣、美國職業籃球等體育賽事為賭博標的，並以該

賭博網站所定之賠率計算賭金，賭客如賭輸，所下注之賭金

盡歸賭博網站上游管理者所有，若賭贏則可獲得扣除水錢

（手續費）外之彩金，以押注球隊勝負讓分賠率為例，其勝

負賠率乃95％，即賭客押注新臺幣（下同）1000元，如贏了

賭客便可獲利950元，若輸了就損失1000元，馬家鴻並於一

週後結算輸贏金額，以此方式使不特定賭客上網連線登入前

揭「永盈」網站之虛擬公共場所聚眾賭博財物牟利，而馬家

鴻依所代理層級可依賭客下注金額獲取前揭抽成1％〜3％不

等之佣金。嗣經警於112年12月7日15時19分許，持臺灣臺南

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112年聲搜字第1870號），前往臺

南市○○區○○路00號馬家鴻住所執行搜索，當場扣得IPho

ne手機2支，總計馬家鴻以前揭經營方式獲利約2萬5000元。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經被告馬家鴻於警詢時供承不諱，復有臺

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1870號搜索票、搜索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網站資料擷圖照片共

7張、與賭客對話記錄擷圖共36張、計算賭資紙張照片共3

張、現場照片共6張及上揭物品扣案可資佐證，足認被告之

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被告罪嫌應堪認定。

二、所犯法條：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68條之聚眾賭博罪

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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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黃  銘  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洪  卉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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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32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馬家鴻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營偵字第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馬家鴻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iPhone行動電話貳支（含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號SIM卡各壹張）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第12行所載：「臺灣、美國職業籃球等體育賽事」，更正為：「臺灣、美國職業棒球等體育賽事」；第20行所載：「1％～3％」，更正為：「千分之1至千分之3」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8條、第266條第2項、第268條、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前段、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三、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黃銘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周紹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卓博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5萬元以下罰金。
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亦同。
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營偵字第90號
　　被　　　告　馬家鴻　男　OO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馬家鴻於民國000年0月間經由網際網路，向不詳姓名年籍之成年男子取得「永盈」（網址：mg.un568.net）賭博網站代理商層級之帳號、密碼，而取得創設下線會員帳號之權限後，竟與真實身分不詳之賭博網站經營者等人共同基於利用網際網路賭博、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自民國000年0月間某日起至同年12月7日15時19分許為警查獲時止，在不特定地點，以手機連結網際網路，再以具管理權限之帳號及密碼登入「永盈」賭博網站，擔任前揭賭博網站之代理商，利用前揭賭博網站之管理介面，開設帳號、密碼予其所招攬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丘」、「哲哲」等賭客，用以登入該賭博網站下注簽賭，其賭博方式係以臺灣、美國職業籃球等體育賽事為賭博標的，並以該賭博網站所定之賠率計算賭金，賭客如賭輸，所下注之賭金盡歸賭博網站上游管理者所有，若賭贏則可獲得扣除水錢（手續費）外之彩金，以押注球隊勝負讓分賠率為例，其勝負賠率乃95％，即賭客押注新臺幣（下同）1000元，如贏了賭客便可獲利950元，若輸了就損失1000元，馬家鴻並於一週後結算輸贏金額，以此方式使不特定賭客上網連線登入前揭「永盈」網站之虛擬公共場所聚眾賭博財物牟利，而馬家鴻依所代理層級可依賭客下注金額獲取前揭抽成1％～3％不等之佣金。嗣經警於112年12月7日15時19分許，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112年聲搜字第1870號），前往臺南市○○區○○路00號馬家鴻住所執行搜索，當場扣得IPhone手機2支，總計馬家鴻以前揭經營方式獲利約2萬5000元。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經被告馬家鴻於警詢時供承不諱，復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1870號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網站資料擷圖照片共7張、與賭客對話記錄擷圖共36張、計算賭資紙張照片共3張、現場照片共6張及上揭物品扣案可資佐證，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被告罪嫌應堪認定。
二、所犯法條：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68條之聚眾賭博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黃  銘  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洪  卉  玲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32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馬家鴻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營偵字第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馬家鴻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
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iPhone行動電話貳支（含門號0000000000
、0000000000號SIM卡各壹張）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
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
    第12行所載：「臺灣、美國職業籃球等體育賽事」，更正為
    ：「臺灣、美國職業棒球等體育賽事」；第20行所載：「1％
    ～3％」，更正為：「千分之1至千分之3」外，其餘均引用檢
    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
    第2項，刑法第28條、第266條第2項、第268條、第55條、第
    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前段、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
    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主文。
三、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黃銘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周紹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卓博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5萬元以下罰金
。
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
，亦同。
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
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營偵字第90號
　　被　　　告　馬家鴻　男　OO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馬家鴻於民國000年0月間經由網際網路，向不詳姓名年籍之
    成年男子取得「永盈」（網址：mg.un568.net）賭博網站代
    理商層級之帳號、密碼，而取得創設下線會員帳號之權限後
    ，竟與真實身分不詳之賭博網站經營者等人共同基於利用網
    際網路賭博、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
    ，自民國000年0月間某日起至同年12月7日15時19分許為警
    查獲時止，在不特定地點，以手機連結網際網路，再以具管
    理權限之帳號及密碼登入「永盈」賭博網站，擔任前揭賭博
    網站之代理商，利用前揭賭博網站之管理介面，開設帳號、
    密碼予其所招攬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丘」、「哲哲
    」等賭客，用以登入該賭博網站下注簽賭，其賭博方式係以
    臺灣、美國職業籃球等體育賽事為賭博標的，並以該賭博網
    站所定之賠率計算賭金，賭客如賭輸，所下注之賭金盡歸賭
    博網站上游管理者所有，若賭贏則可獲得扣除水錢（手續費
    ）外之彩金，以押注球隊勝負讓分賠率為例，其勝負賠率乃
    95％，即賭客押注新臺幣（下同）1000元，如贏了賭客便可
    獲利950元，若輸了就損失1000元，馬家鴻並於一週後結算
    輸贏金額，以此方式使不特定賭客上網連線登入前揭「永盈
    」網站之虛擬公共場所聚眾賭博財物牟利，而馬家鴻依所代
    理層級可依賭客下注金額獲取前揭抽成1％～3％不等之佣金。
    嗣經警於112年12月7日15時19分許，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核
    發之搜索票（112年聲搜字第1870號），前往臺南市○○區○○
    路00號馬家鴻住所執行搜索，當場扣得IPhone手機2支，總
    計馬家鴻以前揭經營方式獲利約2萬5000元。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經被告馬家鴻於警詢時供承不諱，復有臺
    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1870號搜索票、搜索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網站資料擷圖照片共
    7張、與賭客對話記錄擷圖共36張、計算賭資紙張照片共3張
    、現場照片共6張及上揭物品扣案可資佐證，足認被告之自
    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被告罪嫌應堪認定。
二、所犯法條：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68條之聚眾賭博罪嫌
    。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黃  銘  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洪  卉  玲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32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馬家鴻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營偵字第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馬家鴻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iPhone行動電話貳支（含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號SIM卡各壹張）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第12行所載：「臺灣、美國職業籃球等體育賽事」，更正為：「臺灣、美國職業棒球等體育賽事」；第20行所載：「1％～3％」，更正為：「千分之1至千分之3」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8條、第266條第2項、第268條、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前段、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三、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黃銘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周紹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卓博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5萬元以下罰金。
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亦同。
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營偵字第90號
　　被　　　告　馬家鴻　男　OO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馬家鴻於民國000年0月間經由網際網路，向不詳姓名年籍之成年男子取得「永盈」（網址：mg.un568.net）賭博網站代理商層級之帳號、密碼，而取得創設下線會員帳號之權限後，竟與真實身分不詳之賭博網站經營者等人共同基於利用網際網路賭博、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自民國000年0月間某日起至同年12月7日15時19分許為警查獲時止，在不特定地點，以手機連結網際網路，再以具管理權限之帳號及密碼登入「永盈」賭博網站，擔任前揭賭博網站之代理商，利用前揭賭博網站之管理介面，開設帳號、密碼予其所招攬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丘」、「哲哲」等賭客，用以登入該賭博網站下注簽賭，其賭博方式係以臺灣、美國職業籃球等體育賽事為賭博標的，並以該賭博網站所定之賠率計算賭金，賭客如賭輸，所下注之賭金盡歸賭博網站上游管理者所有，若賭贏則可獲得扣除水錢（手續費）外之彩金，以押注球隊勝負讓分賠率為例，其勝負賠率乃95％，即賭客押注新臺幣（下同）1000元，如贏了賭客便可獲利950元，若輸了就損失1000元，馬家鴻並於一週後結算輸贏金額，以此方式使不特定賭客上網連線登入前揭「永盈」網站之虛擬公共場所聚眾賭博財物牟利，而馬家鴻依所代理層級可依賭客下注金額獲取前揭抽成1％～3％不等之佣金。嗣經警於112年12月7日15時19分許，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112年聲搜字第1870號），前往臺南市○○區○○路00號馬家鴻住所執行搜索，當場扣得IPhone手機2支，總計馬家鴻以前揭經營方式獲利約2萬5000元。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經被告馬家鴻於警詢時供承不諱，復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1870號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網站資料擷圖照片共7張、與賭客對話記錄擷圖共36張、計算賭資紙張照片共3張、現場照片共6張及上揭物品扣案可資佐證，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被告罪嫌應堪認定。
二、所犯法條：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68條之聚眾賭博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黃  銘  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洪  卉  玲


